附件1

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
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以下简称展示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汇聚展现舞蹈专业教育教学成果，总结推广先进教学及创作经验，选拔培养拔尖、创新型舞蹈人才，推动优质舞蹈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为繁荣发展我国舞蹈事业涵养源头活水，提供坚实人才基础。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文化和旅游部
承办单位：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舞蹈学院
科技教育司负责展示活动总体统筹，组织专家对展示活动内容审核把关；在北京舞蹈学院设立展示活动秘书处，负责协调落实具体工作事项。
三、主要内容
展示活动主体分为三个版块：
（一）学生节目展示：考察学生舞蹈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包括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音乐剧（歌舞表演）、群舞等七类。
（二）教师示范课展示：考察教师关于舞蹈专业核心素养、基础能力、训练方法的教育教学过程，体现课程思政要求。
（三）舞蹈教育教学研讨会：围绕当前舞蹈专业教育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探讨思路和对策。
此外，设立两个特别邀请单元：舞蹈研究生工作坊、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将分别聚焦高层次和创新型舞蹈人才培养，展示舞蹈影像创作传播以及舞蹈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实践案例（具体方案另行通知）。
四、工作程序
（一）开设舞蹈专业的各级各类院校均可申报，通过“全国青少年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展示活动管理系统）报送资料。
院校申报起止时间：2026年3月1日至31日。
（二）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对属地院校申报项目的审核把关，文化和旅游部相关直属单位、部共建院校及有关部属高校对本单位项目审核把关，通过展示活动管理系统择优向文化和旅游部推荐。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负责统筹协调港澳台有关机构申报和推荐等事宜。
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可推荐学生节目群舞、音乐剧（歌舞表演）各不超过4个，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每组别不超过4个，芭蕾舞组数量不限；推荐教师示范课不超过3个。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部直属单位、部共建院校及有关部属高校每组别推荐不超过3个。
推荐截止时间：2026年4月30日。
（三）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组织专家通过审看录像、现场评议等方式，遴选展示活动参演项目，推荐一批可供参考借鉴、学习推广的教育教学成果。
五、活动安排
（一）现场展示
计划于2026年8月在北京举行现场展示活动，包括学生入选项目、教师示范课等。
（二）特别邀请单元
计划于2026年9月至12月举办舞蹈研究生工作坊、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
（三）成果巡演
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根据实际情况分片区开展交流巡演活动。
（四）舞蹈教育教学研讨会
计划在现场展示和巡演期间同步组织开展舞蹈教育教学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六、活动成果
（一）文化和旅游部为参与现场展示的项目颁发证书。
（二）在文化和旅游部及北京舞蹈学院门户网站等平台对本届展示活动相关成果进行线上展示。
（三）为促进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学习交流，鼓励各有关方面积极宣传报道。
七、其他事项
（一）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参与活动的各级单位须严把政治思想关。
（二）参加展示活动的单位和人员须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参展人员以报名信息为准，不得随意调换，参展内容不存在版权方面争议。
（三）主办方有权组织开展参展内容的研究、录制、剪辑合成；有权组织相关音像制品的出版、播放、使用、发行以及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推广工作。
（四）各单位应切实维护“桃李杯”成果知识产权和品牌声誉。
（五）本届展示活动不收取报名费，参展所需其他费用由所在单位负责。
（六）本方案由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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